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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两卖”引发用地纠纷
!砖墙围楼"致百户业主无路可走

被!围困"的幸福

岚县位于山西省中部西侧，因

海拔较高、地势平坦号称“天上云

间”。当地矿产资源丰富，并拥有全

国第二大露天铁矿体。

8月 26日，天高云淡。宽阔的

岚河北路顺着穿城而过的岚河一

直延伸。河两岸，一栋栋新建的高

层居民楼密布。就在宜芳街和岚河

北路的交汇处，两幢黄色的高层住

宅楼即将完工。

就在这座楼下，业主王凤花(化

名)正在指挥工人们搬运装潢材料。

抬头望望新居，王凤花的脸上却没

有一点儿笑容：她的面前有一堵

墙。墙体把两幢楼中间本应宽敞的

通道分成了两半，而供业主们通行

的另一半只剩下一米余宽，两人并

行都十分艰难。

“运输车辆进不去。装修材料

只能在这里卸下，改用平板车推进

去。”王凤花说。

细观四周，临街的两幢黄色住

宅楼与后面的楼群颜色、结构均不

同。而这堵蜿蜒曲折的砖墙，则意

在将这两幢楼与其他楼分隔开。从

高空下看，砖墙将黄色楼紧紧围

住，能够通行的，也只剩下那狭长

胡同般的窄路。

“花了一辈子积蓄买的新房，

却是这样的局面。我家儿子结婚连

婚车都进不来。”谈及此，王凤花一

肚子抱怨。

即将入住的业主们并不在少

数。在忙碌之余，“围墙”成为他们

闲暇时的唯一话题。愤怒、抱怨、担

心，各种情绪之下，他们关注的除

了出入不便还有安全问题：消防通

道被堵，如果发生火灾，业主们逃

生怎么办？

面临困境的还有这两座住宅

楼的开发商。据涉事楼房岚县宜家

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介绍，由于墙

的存在引发业主不满，马上完工的

住宅楼迟迟不能交付使用，损失惨

重。

勘测失误致!一地两卖"

据了解，事发小区虽均属“滨

河小区”，但开发商并不是一家。被

围住的两幢黄色高层住宅楼属于

吕梁市九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而后面的数幢楼房属于山西华明

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围墙的始

作俑者，就是后面数幢房屋的物业

管理公司———岚县宜家物业管理

公司。

居民们讲述，围墙是在 7月初

修建起来的，之前并不存在。而建

围墙的原因，则是两者相邻的一块

地存在纠纷。

“我们本属于两个产权单位。

对方开始准备走我们的院子，但和

我们小区的业主没有协商好。在业

主的要求下，我们在自己土地证范

围内用围墙垒起来。”岚县宜家物

业管理公司负责人李明玉表示。

而在岚县建设局《岚县宜芳街

南延改造滨河 A、B区建设用地规

划图》复印件上显示，所建围墙部

分区域亦属于吕梁九九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两幢楼的范围之内。

“我们小区在 2011年办下了

土地证，当时，外面那两块地还是

空地，根本没有归属谁家。所以他

们的土地证上重复多少我不管，我

只认我的土地，他们那个土地肯定

是无效的。”李明玉说。

2015年 6月 23日，岚县国土

资源局执法监察大队向双方发出

通知，称双方在土地权归属上出现

纠纷。在未调查核实清楚前，任何

一方不得在有纠纷的区域进行建

设。同年 7月 13日，岚县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大队亦发出停工通知书，

要求双方立即停止施工。待土地权

属厘清后再进行。

对此，岚县国土局执法监察大

队大队长李建军解释，两个开发商

都有正规的土地使用证，但中间出

现了重叠现象。

“证上有二百多平米给人家发

重叠了。可能在勘测土地时出现了

失误，而地基股的工作人员也没有

进行核实。”李建军说，给双方下达

通知书就是想他们不要争那块地，

以免出现矛盾。如今，国土部门已

重新进行勘测，并将纠正报告上报

县政府。

而对于消防通道被堵，岚县消

防大队教导员张华表示，消防通道

的墙体并不在纠纷土地区域，目前

占用的属于合法土地。具体需要政

府综合协调。

官方称正在积极协调

“县里已召集多个相关部门召

开了多次协调会，但很复杂。”这是

从相关职能部门数个官员口中得

到的回答。

28日，岚县县政府回应称，目

前已安排三位分管副县长共同协

调此事。第一是拆掉滨河小区的围

墙，第二让城建、规划方面将给被

围楼房规划一条路。

“根据相关规定，该退的退，肯

定不能一块地卖两家。”岚县县政

府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那都是历

史原因。以前卖地不需要坐标，只

要拿尺子量就行，现在要经度纬

度，所以出现了误差。”

律师对此表示，首先应该确

认该围墙是否符合规划要求。如

果经城建规划部门确认该围墙不

符合规划要求，则施工方也没有

取得施工许可，应该认定为违章

建筑。

“从现场照片分析，该围墙隔

断了另外一个小区的通行道路和

消防通道，一定是不符合规划设

计要求的。建设方声称是在己方

土地范围内构筑围墙，所以不违

规的理由不成立，因为即使在己

方土地范围内建设也应该符合城

市建设规划要求，城建规划部门

接到群众举报后，首先应该对此

进行确认。”

如果认定为违章建筑后，城建

规划部门应该向建设方下达《处罚

决定书》，责令建设方限期拆除违

章建筑，恢复原状。

据公开资料显示，2011年，岚

县西一街南延改造工程项目部与

天津瑞博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

第六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

中签约，由天津瑞博德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在当地注册置业开发公司，

并完成岚县西一街南延改造工程。

而被砖墙围困的楼房属于此项工

程的一部分。 摘编自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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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次!测量失误"#山西省吕梁市岚县一

块房地产开发用地被卖了两次#从而引发两家房

产商的用地纠纷$ 争执之余#一堵象征!主权"的

围墙阻碍了百余户业主及回迁户回到新房的路#

同时阻塞的还有本应畅通的消防通道$ 对此#面

临装修%入住的业主们苦不堪言#并曾一度联名

向当地相关部门!请愿"$ 据悉#当地政府正在努

力协调解决此事$

最高能达到整个项目预售款

3%的“代交契税”，被开发商视为无

息贷款，最多甚至可以白用两年。而

这，已经成为房地产销售领域至今无

人出面制止的潜规则。

开发商不属代征单位

但2003年，北京市地税局就

发过声明，根据征管法的有关规定，

本市只有国土资源和房管局及各

区、县国土资源和房管局为北京市

地方税务局指定的契税代征单位，

开发商不属于税务机关委托代征契

税的单位。

这份声明中也称，“如果购房者

委托开发商代为缴纳契税，由此产

生的一切争议或纠纷应由双方自行

解决，不涉及任何第三方的责任。

代收契税
!

无息贷款

北京住建委表示，商品房合同

只有备案制度，并不存在所谓的“审

过”程序。一位从事房地产行业 10

余年的业内人士说，开发商或者其

代表之所以强硬拒绝修改合同条

款，无非是为了“逐利”。“这笔钱在

收房当天就可以交到开发商账户

上，并且不受政府监管，开发商可以

一直无偿使用到给业主办理房产证

的那一天。”

按照某购房合同约定，开发商

给业主办理产权证的日子，是业主

收房后的 730天内，也就是近两年

后。按照合同约定，业主需要在收房

当天缴纳总房款 1%、1.5%、3%三

档不同金额的契税给开发商。但开

发商却可以将这笔钱拖到为购房人

单独办理房产证的前一天再缴纳到

税务部门。在这漫长的两年中，这笔

契税款就会被开发商当作“无息贷

款”白用。

对于购房人来说，开发商所侵

占的不仅仅是这笔费用两年内所产

生的利息，而且还包括这两年的时

间。如果不由开发商“代交”契税，购

房人可以在收房、也就是确定期房

面积之后就按照实际面积去缴税。

按照现行规定，房屋交易再上市时，

要符合“满两年”、“满五年”才能分

别减税；而这个时间段，就可以从缴

税那一刻开始计算。

“这也就是说，如果让购房人自

行缴税，那么到了开发商能给他们办

房产证的730天以后，购房人就能

让房子以‘满二’的资格上市，免征全

部的营业税；即使自住房有着5年后

才能上市的规定，如果自行缴纳契

税，到了开发商给办房产证时，也只

剩下3年时间就可以上市。”

市住建委官方网站提示，如果

购房人委托开发商代办产权手续，

购房人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监督

开发商行为的合法性”。

摘编自&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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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省东

莞市常平天御苏豪名

苑小区物业公司单方

结束管理，导致小区陷

入混乱，连续三天出现

盗窃事件。临时接管小

区物业的债权人房地

产开发公司前来管理

小区，又被指存在私自

更改监控密码、强行收

取停车费用等不合理

现象。

业主谢先生说，7

月 1日，原物业公司

在贴出结业通知后就

撤离了小区，同时带

走的还有部分业主的

物业管理费和停车

费。据悉，苏豪名苑7

月 4日开始停水停

电，小区两大出入口

大门敞开，8日物业公

司的一切服务停止。7

月 25日以后，债权人承接了开

发商公司 100%股权与数十套

房产、数百个车位，开始进驻小

区。但在进驻小区前并未出示

有关法律文件。

第三方债权人———东莞市

苏豪名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小区临时负责人陶先生表

示，小区目前处于无人管理阶

段，为了维护小区业主的正常

生活和安全，他们才以债权人

的身份进行临时管理。

针对业主和债权人的纠

纷，常平镇房管所负责人表示：

“第三方债权人属于过渡性的

临时管理，我们没有委托债权

人进行管理。从法律的角度来

讲，他们管理是不合法的。不

过，目前小区无人管理，债权人

接管也属无奈的情况。”

据悉，7月 25日小区业主

大会召开，7月 28日小区业主

委员会结果进行公示，但要经

过一个月的公示期，公示期过

后无异议的，还需上报政府相

关部门备案，然后房管所按照

相关的法律程序与业主配合进

行招标，让合法的物业管理公

司进驻小区管理。

目前，房管所建议等到小区

业主委员会正式成立以后，招标

新的物业公司进行管理。但在公

示和备案期间，为了保障小区业

主的生活和安全，迫于无奈的情

况下，可以让第三方债权人进行

过渡性的临时管理。

摘编自&信息时报'


